附件1

突泉县2025年宾馆、旅店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方案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(国办发〔2024〕54号)，坚持问题导向，针对行政检查事项多、频次高、随意性大，以及任性检查、运动式检查、以各种名义变相检查等突出问题，根据《突泉县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<突泉县2025年度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>的通知》（突市监发〔2025〕2号）要求，为切实开展好2025年突泉县宾馆、旅店联合抽查检查，经与各相关部门研究，并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联合抽查检查事项

（一）对公共场所卫生的行政检查：卫生许可证情况；卫生管理制度情况；人员培训及体检情况；公共场所室内空气及环境情况；公共用品卫生情况；证照及标识公示情况；公共场所检测情况；应急预案和响应情况。（县卫生健康委）

（二）登记事项检查：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；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；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、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。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）

（三）对旅店业的监督检查：开业、变更等是否按规定到公安机关备案；是否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；是否设施、设备是否符合治安、安全防范有关规定及标准；提供住宿服务项目的场所住宿验证登记情况；其他与治安管理有关且应当进行公开检查的情况。（县公安局）

二、抽查检查主体和比例

本次抽查检查主体为突泉县辖区内宾馆、旅店，共有宾馆、旅店51家，抽取比例为15%，抽查数量为8家。
三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录入年度计划任务。本次抽查由县卫生健康委牵头，配合部门加强协作，制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合抽查计划、任务，县卫生健康委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（部门协同监管平台——内蒙古）录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合抽查计划、任务。

（二）建立“两库”。按照“监管对象相同、职责相近”原则，各部门协同一致，建立随机抽查检查对象名录库（子库）、执法人员库（子库）。

（三）随机抽取。按照随机原则，随机抽取被检查对象及执法人员，组成联合检查组，按照各自职责，分工负责开展联合检查。

（四）检查结果录入和公示。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各部门执法人员在检查任务完成后的20个工作日内，将检查结果通过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（部门协同监管平台——内蒙古）进行公示。检查人员对检查结果的合法性、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。

四、抽查检查工作安排

本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检查从2025年6月1日至8月30日，分为三个阶段。

（一）随机抽取阶段（6月1日至6月28日）。由县卫生健康委发起，联合相关部门制定抽查计划（此次联合抽查，按照被检查主体相同、职能相近原则制定一个或多个任务开展跨部门抽查检查），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（子库），随机抽取宾馆、旅店和执法人员。

（二）实地检查阶段（6月29日至8月10日）。由县卫生健康委牵头，确定检查日程，组织开展实地检查。对同一被检查主体要一次性完成抽查事项的检查，避免“运动式”执法和对被检查主体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不必要的干扰。检查期间，要严格执行行政执法程序及“三项制度”，填写“随机抽查检查表”。

（三）问题处理及结果公示阶段（8月10日至8月30日）。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抽查后20个工作日内，将抽查检查结果录入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（部门协同监管平台——内蒙古），向社会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高度重视本次部门联合抽查检查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筹划协调，精心组织实施，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各项抽查检查任务。

（二）加强协调配合。县卫生健康委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公安局应加强协调配合，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抽查检查工作合法规范，科学高效。

（三）强化廉洁自律。检查期间，执法人员要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权限，不得妨碍生产经营单位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，树立服务企业发展意识，认真遵守“八项规定”，不得索取、收受被检查主体及相关利益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，不得徇私枉法和营私舞弊，自觉树立执法形象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，提升政策知晓率。各成员单位积极利用公众号、宣传单、宣传栏等宣传途径，加大规范化管理宣传力度，提高认知。



